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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汪志锋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1200310883373，流水号 10439736，声
明作废。

遗失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善
才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11198910594659，流水号 10438672，声
明作废。

遗失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冯
斌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6201410532500，流水号 10441229，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8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6）浙01民终5641号
杭州金龙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顾卫、张庆祥：

上诉人浙江文源纸业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01民终56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82号

温州市成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赵长城、闫
尚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卡创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告温州市成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赵长城、闫尚
军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981号

杭州康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
院受理浙江阿曼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借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

（2016）浙 0106 民初 119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458号

长沙小屁孩孕婴童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长
沙小屁孩孕婴童用品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
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 9 时 00 分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930号

义乌市诗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诉被告义
乌市诗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
告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 10 时 00 分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932号

杭州露咖咪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露
咖咪服饰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 14 时 30 分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967号

浙江泰艾妮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泰艾
妮进出口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 9 时 00 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968号

浙江华昱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 一 达 通 企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浙 江 华 昱
鞋业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082号

杭州浙中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 一 达 通 企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诉 被 告 杭 州 浙 中
鞋业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 9
时 2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020号

保定恒升箱包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诉被告保定
恒升箱包制造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
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 15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988号

杭州庄泽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钰
凤诉被告杭州庄泽实业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 15 时 1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080号

吉凤英、金吉成：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被告
吉凤英、金吉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 10 时 00 分在本
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142号

吉凤英、金吉成、吴林松：本院受理原告张军
诉被告吉凤英、金吉成、吴林松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 10 时 20 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14号

张伟忠：本院对原告胡满花诉被告张伟忠、
王雅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581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杭州子安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5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临安）字0248号

本金

5,990,000.00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余胜、章华君、张柏钦。

抵押物情况

刘永红、洪涛以位于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景杉路806号2幢2806.58㎡的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最高抵押金额1607万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骆向群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骆向群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1ZX-

CZ2017011，日期为2017年6月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5,990,000.00元债权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骆向群。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骆向群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骆向群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骆向群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 85273700，85273718
骆向群 联系电话：1370671477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骆向群

2017年6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5月1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骆向群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福彩3D 第2017150期

浙江销售2445330元，返奖额739127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29074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8661元

浙江中奖注数

549

461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1 3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150期 投注总额：601968元

03 04 07 10 12

奖池累计158.9136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210
5847

奖金

0元
934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65期
全国销量:320800086元 浙江销量：2539106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0注二等奖（杭州、义乌各3注，湖州、
嘉兴、宁波、台州各1注）。奖池累计6.193亿元滚入
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6月6日

07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4注

181注

1985注

88342注

1457827注

11098363注

奖金

5907122元/注

87705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2 05 08 10 12 2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铭记珠宝有限公司、浙
江海博童车有限公司、诸暨市中大箱包塑
胶厂等3户债权资产包（分布于诸暨地区，
截至处置基准日2017年4月30 日，标的总
金额19144.44万元）进行处置。该资产包
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
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
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
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
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联 系 人 ：康 宁 磊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

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兴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3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17年 4月
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
个 结 息 日 的 债 权 本 息 余 额）为 人 民 币
50651.23 万元。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
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

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
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8 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8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杨建超、梁芝芝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670、

0571-85774798
电子邮件：yangjianchao@cinda.com.cn；
liangzhizh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

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exunping@cinda.com.cn

处置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
江广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华
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杭州华东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债权（包
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浙江广联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截至2017年3月31日，债权总额为17788.88万
元，其中本金14373.00万元，利息3415.88万元。对于浙江华东
轻钢建材有限公司，由浙江云石石化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德
清石化有限公司、沈东明、沈叶贞提供保证担保，由萧山区戴村
镇大石盖村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对于杭州华东钢结构制造有
限公司，由杭州翔盛进出口有限公司、沈东明、沈叶贞提供保证
担保，由位于萧山区戴村镇大石盖村的房产提供第二顺位抵

押。上述债务人均位于杭州萧山。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
价方式转让给浙江广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江广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还
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
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广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6月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浙江广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通宝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将其对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通宝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通宝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通宝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通宝资产管理温州有限公司

2017年6月8日

序号

1

本金（单位：元）

34,995,485.65

借款合同编号

A135008-A、A135008-B

借款人

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

温州市嘉乐服装有限公司、温州市星创鞋业有限公司、温州
迪安鞋业有限公司、中山天润置业有限公司、应乐、余进华、
鲍妙娟、余振武、董妮娅、余英姿、李国华、李跃森、叶卉

寻亲公告

望父母及亲属见公告后2个月内持
有效证件来淳安县综合社会福利院认
领，如限期不来认领，本社会福利院将依
法给于安置。 淳安县综合社会福利院

2017年6月8日

某女婴，出生日期不详，
2012年5月21日晚八点左右发
现被遗弃在淳安县汾口镇郑家
村一村民家门口，女婴身裹毛
毯2条，皮包1只，包内有婴儿
衣物及日用品，怀中有人民币
200元。


